
各機關報院擬提行政院會議案件（法律案）之附件格式 

行政院秘書處函 

93 年 5 月 28 日院臺秘字第 0930085690 號 

主旨：各機關報院擬提行政院會議案件，其附件之格式等，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請  查照。 

說明：院會議案說明已自 5 月 26 日第 2891 次院會改為直式橫書、左側裝訂。為

便於與會各首長審閱資料，各機關提會案件之附件，除 POWERPOINT  簡

報資料請依本院 93 年 3 月 24 日院臺秘字第 0930083554 號函辦理、涉外

文件之影本依其原有形式外，相關文件規格（即字型、字體大小及行距等

），請參考附件一、二範本繕印，並請配合於左側裝訂。 

 

 

法規（修正）草案格式說明 

1. 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 3 公分、右邊線 2.5 公分、上邊線 2.5 公分、

下邊線 2.5 公分。 

2.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標題：標楷體，20 號字。 

3. 總說明內文部分： 

（1）  字型：標楷體，14 號字。 

（2）  行距：固定行高 23。 

4. 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內文部分 

（1）  各欄位（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之距離相等 

（2）  字型：標楷體，12 號字。 

（3）  行距：單行間距。 

（4）  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

寫。 

（5）  各條第 2 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

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6）  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7）  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目」次於距離左邊線

空二格開始書寫。 

 （詳見參考範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自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八十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以來，已屆滿六年，根據統計，至九十二年底，全國投保該保險之汽車數量

為六百三十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一輛，機車數量為八百十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三輛，

二者合計為一千四百五十萬三千三百八十四輛汽機車業已納入該項保險體系，自

八十七年一月至九十二年十二月止，保險公司已決付之死亡保險給付計三五、六

二八人次，殘廢給付計八三、○四一人次，醫療給付計五九九、八九五人次，合

計理賠金額已達新臺幣六八八億餘元，可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影響民眾權益至鉅，根據九十年七月媒體報導，高達百分之八十七受訪民眾滿意

該項保險之實施，足見其為政府開辦極為成功之政策保險。惟於承保與理賠實務

上，仍有未盡周詳之處，為求本保險制度之長遠發展，宜就制度、法令及實務作

全盤檢討，爰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提供基本保障： 

（一）為維持本保險契約之有效性，課與保險人通知要保人續保之義務，並

修正保險人及要保人不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情事。（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 

（二）增訂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未經具領之保險給付或特別補償基金之補

償，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及第四十條） 

（三）保險給付及特別補償基金之補償不扣除其他保險或社會保險給付，但

全民健保支付之醫療費用則予扣除。（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

條） 

二、加速保險理賠： 

（一）增訂受害人之遺屬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順位。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賦予請求權人對保險人或特別補償基金直接請求權。（修正條文第七

條及第二十五條） 

（三）為避免保險人拖延保險給付致請求權人權益受損，參考德國立法例，

增訂不計入時效期間即時效停止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增訂因汽車交通事故殘廢者得請求暫先給付保險金及特別補償基金補

償。（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及第四十條） 

（五）增訂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時，保險人與特別補償基金之連帶

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參考範例 



三、明確規範保險契約關係： 

（一）增訂保險人交付保險標章之義務，俾提高本保險之投保率及續保率，

並要求保險人儘速傳輸承保資料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構）。（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二）增訂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要保人或保險人有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

契約之權利。（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三）增訂保險給付項目標準修正時適用始點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

條） 

（四）修正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任之事由。（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五）修正保險人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請求權之事由。（修正條

文第二十九條） 

（六）增訂保險人代位向被保險人行使請求權時，除經保險人同意外，不受

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拘束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三十條） 

四、強化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功能： 

（一）增訂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負有健全本保險制度之功能。（修正

條文第三十八條） 

（二）增訂請求權人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事由，以保障汽車交通事

故受害人及其他請求權人之權利。（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三）增訂未保險汽車或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加害

人、被保險人及請求權人之協力義務。（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四）增訂特別補償基金代位向損害賠償義務人行使請求權時，除經該基金

同意外，不受請求權人與損害賠償義務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拘

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五、強化保險業之監理： 

（一）修正保險費率訂定之原則及程序。（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二）為落實本保險應設立獨立會計之精神，增訂保險人應提存準備金及準

備金之用途，另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會計處理、準備金提存之方式與

管理及業務、財務資料之陳報等事項，並授權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交通

主管機關訂定辦法管理之。（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三）修正保險人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六、降低民眾違規處罰並強化公路監理： 



（一）為減低民眾之負擔，修正投保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投保處罰鍰之金

額。（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二）增訂修正未繳納依本法所處罰鍰者，公路監理機關不予受理換發牌

照。（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使汽車交通事
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
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
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
全，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使汽車交通事
故所致體傷、殘廢或死
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
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
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 

鑑於「殘廢」概念已包含
於「體傷」，且常係重度傷
害之結果，我國保險法及
各國立法例均不將殘廢及
傷害並列，故刪除「殘廢」
之文字，並將「體傷」修
正為「傷害」，以與目前其
他法律用詞配合。 

第二條  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保險法之
規定。 

第二條  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保險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基於立法明確性原則，刪
除現行條文「及其他有關
法令」之文字。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
為財政部。 

第六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
關為財政部。 

前項主管機關為調
查本保險之相關事項，得
向警政、交通監理等相關
機 關 要 求 提供 有關 資
料，被要求者不得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依一般法制體例，將

「本保 險之主管機
關」修正為「本法之
主管機關」。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四條規
定。 

第四條  主管機關為調查
本保險之汽車交通事故
理賠、精算統計及補償
業務，得向保險人、警
政、交通監理及其他與
本 保 險 相 關 之 機 關
（構），要求提供有關資
料。 

第六條第二項 
前項主管機關為調

查本保險之相關事項，得
向警政、交通監理等相關
機關要 求提供有關資
料，被要求者不得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為考量行政監理之需
要，爰將調查本保險
之相關資料界定為汽
車交通事故理賠、精
算統計及補償業務等
項目，賦予主管機關
要求保險人、相關機
關（構）提供有關資
料之權限，以 

 配合日後監理本保險
業務推行之所需。 

第六條  應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
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
約。軍用汽車於非作戰
期間，亦同。 

前項汽車所有人未
訂立本保險契約者，推定
公路監理機關登記之所
有人為投保義務人。 

第一項汽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以其使用人
或管理人為投保義務人： 
一、汽車牌照已繳還、繳
銷或註銷。 

二、汽車所有人不明。 

第四條  汽車所有人應依
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
軍用汽車，亦同。 

第十四條  汽車所有人應
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
性，於保險契約終止前
或第十七條第一項遭拒
保時，應依本法規定再
行投保本保險。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保險法第三條規

定要保人為向保險人
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之
人，將第一項「投保
本保險」修正為「訂
立本保險契約」。此
外，軍用汽車於戰時
使用，因係國家遭逢
不可抗 力之變故時
期，辦理訂定保險契
約事宜恐有所不逮，
爰予排除適用。 

三、依民法規定汽車因交
付而生所有權移轉之



三、因可歸責於汽車使
用人或管理人之事
由致汽車所有人無
法 管 理 或 使 用 汽
車。 
本保險之投保義務

人應維持保險契約之有
效性，於保險契約終止前
或經保險人依第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拒絕承 保
時，應依本法規定再行訂
立本保險契約。 

效力，並不以變更登
記名義人為必要，因
此實務上常發生公路
監理機關「登記名義
人」與「所有權人」
並非同一人之情形，
為利監理及執行通知
繳交保險費之業務，
爰推定公路監理機關
登記之所有人為投保
義務人，增訂第二項。 

四、汽車牌照已繳還、繳
銷或註銷，或有下列
汽車所有人不明，因
可歸責汽車使用人或
管理人之事由致汽車
所有人無法管理或使
用汽車之情形： 

（一）已至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拒不過戶
註銷、繳銷、報
廢及車輛失竊註
銷異動登記在案
車輛。 

（二）經法院侵占判決
確定之車輛。 

（三）典當車輛業經流
當。 

（四）計程車客運業由
其駕駛人自備車
輛參與經營者，
因失聯經民事法
院判決返還牌照
確定。 

（五）登記車主為公
司，公司經清算
完結，人格消滅。 

（六）其他可歸責使用
人或管理人致汽
車所有人無法使
用管理汽車。           
上述各種情形，汽

車仍在道路行駛且未
依規定訂立本保險契
約，應以該汽車使用人
或管理人為投保義務
人，爰增訂第三項。 

五、為立法簡潔，爰將投
保義務人之訂立及維
持本保險契約有效性
之義務規定於同一條
文，並移列現行條文
第十四條為第四項，
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法所稱請求
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
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
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
人： 
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
致傷害者，為受害
人本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
亡者，為受害人之
遺屬；其順位如下： 

（一）父母、子女及
配偶。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

數人時，按人數平均分
配保險給付或補償。 

受害人死亡，無第一
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
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
之人於殯葬費數額範圍
內，得向保險人請求給
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
求補償。保險給付扣除
殯葬費後有餘額時，其
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所
有。受害人死亡，無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
權人，亦無支出殯葬費
之人時，保險給付歸特
別補償基金所有。 

前項殯葬費之項目
及金額，由主管機關訂
定並公告。 

第十條  本法所稱受益人
係指下列各款之人： 
一、身體傷害給付及殘

廢給付之受益人，為
受害人本人。 

二、死亡給付之受益
人，為受害人之繼
承 人 ； 無 繼 承 人
時，以本法所定之
汽車交通事故特別
補 償 基 金 為 受 益
人。 

一、條次變更。 
二、本法為責任保險，屬
財產保險，為避免使
用「受益人」一詞將
造成概念上之混淆，
且為明確界定請求權
人之範圍，爰將序文
「受益人」修正為「請
求權人，指下列得向
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
求補償之人」，以資明
確。 

三、本保險理賠案件極
多，保險人因無完整
調查權，由其確認請
求權人身分、支出項
目及金額頗為費時，
如因延宕理賠造成請
求權人權益受損，亦
與本法 第一條規定
「迅速 獲得基本保
障」立法目的有違。
故為使保險給付快速
可行，並參酌保險業
業者反應意見及理賠
作業實務需要，關於
請求權人之範圍及順
位，參酌犯罪被害人
保護法第六條規定，
並兼顧民法第一百九
十四條規定之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增訂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 

四、為迅速辦理理賠手
續，爰增訂第二項就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
人時，分配保險給付
或補償方式，以資明
確。 

五、查殯葬費為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範圍（民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
一項），因此受害人死
亡時，若無第一項第
二款所 定之請求權
人，則為其支出殯葬
費之人得向保險人請
求給付，另向特別補
償基金請求補償之案
件，支出殯葬費之人
亦得向補償基金請求
補償；保險給付扣除
殯葬費後有餘額時，



其餘額歸特別補償基
金所有。無第一項第
二款所 定之請求權
人，且無支出殯葬費
之人時，保險給付歸
特別補償基金所有。
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並公告殯葬費之項目
與金額，爰增訂第三
項及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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